附件2：

疑似失学儿童核查结果分类统计标准

各区县注意对疑似失学儿童核查后，根据儿童现状采用以下对应分类标准：

户籍原因（含查无此人、户籍重复、死亡、迁出注销等情形）

在校有学籍（2018年5月比对时间节点后新入学或新注册学籍）

省内就读无学籍（已在省内学校学习但因各种原因未注册学籍）

省外就读无学籍（已在省外学校学习但因各种原因未注册学籍）

延缓入学（含因身体等原因延缓入学、目前仍在幼儿园就读或实际年龄不足6周岁等情形）

超龄离校（实际年龄超过15周岁或已毕业）

失踪失联（由公安部门界定，从严掌握）

出国在外

因病因残（因重大疾病或残疾无法正常上学）

入寺入教

打工务农

在家上学（含私塾、国学班等情形

其他原因

附件3：

疑似失学儿童核查劝返总体情况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乡镇（街道办）
	疑似失学儿童合计
	核减项
	应劝返项
	复学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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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：此表在信息比对结果（附件1）基础上进行填写，表中A类到M类栏填写相应情形的人数
	


附件4：

疑似失学儿童个体情况汇总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     年  月  日

	乡镇（街道办）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
	户籍地
	核查结果
	复学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：此表在信息比对结果（附件1）基础上进行填写，只更新核查结果和复学情况即可。1、核查结果栏根据分类标准（附件3）填A、B……M  2、复学情况栏根据核查结果分类填写。 属于I类-M类填写“是”或者“否”，其余类填写“无”。


